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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
上 海 市 闵 行 区 财 政 局

闵农业农村委规〔2026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
资金奖励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委办局、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：

现将《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资金奖励实施细则》印

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闵行区财政局

2026 年 1 月 29 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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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
资金奖励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水平，提

高区镇两级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奖励资金的使用效能，依据市

区相关政策文件结合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，是指行政村围

绕“田、林、路、水、宅、村”六大要素，开展的农村公共基础

设施和环境管护、乡村美化优化等工作。

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区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长效

管护的行政村，空壳村和 5 年以内（含）拟动迁村除外。

第四条 本细则中的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奖励资金（以下

简称“奖励资金”）是指区、镇两级财政通过公共预算安排筹集

的，用于奖励行政村人居环境管护的专项资金。

未纳入本奖励资金支持范围的行政村，其基础人居环境管护

由属地街镇负责保障。

第五条 区农业农村委作为奖励资金预算管理主体，负责奖

励资金的预算安排、评估、拨付、清算等工作。

区财政局主要负责审核年度区级长效管护奖励资金预算，配

合区农业农村委做好奖励资金下达，对奖励资金的使用管理开展

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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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交通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水务局等区相

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管护效果评估和指导等工作。

街镇负责按时足额配套镇级奖励资金，指导和监督行政村规

范使用资金。

第六条 区农业农村委根据市级下达任务组织开展全区“美

丽庭院（小三园）”建设，确定区级美丽庭院“示范户”评选标

准。区级财政对新建成且成效维持一年以上的区级美丽庭院“示

范户”，给予 2000 元/户的一次性奖励。

第七条 区财政每年按以下基准安排奖励资金：

（一）“一般行政村”500 元/户；

（二）“区级美丽乡村示范村”700 元/户；

（三）“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”“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”“‘五

好两宜’和美乡村试点创成村”“宜居宜业和美乡村（示范村）

片区创成村”900 元/户。

第八条 本细则第七条所称“户”包括以下四种情况：

（一）有宅基地使用证（或房地产权证）的宅基地户；

（二）无宅基地使用证（或房地产权证），但有用地批文（或

建房审批表）的；

（三）由于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，无宅基地使用证（或房地

产权证）且无用地批文（或建房审批表），但客观存在的农民自

建房；

（四）国有土地上的合法农民自建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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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区农业农村委每年组织一次行政村户数动态更新

工作，街镇对行政村户数进行统计核查后，将总户数、变动情况

说明加盖街镇公章后上报至区农业农村委。

区农业农村委汇总街镇上报户数后，随机选取不低于 20%的

行政村进行实地确认，发现户数统计不准确的，在当年度农村人

居环境长效评估中酌情扣分。

第十条 区镇两级奖励资金不得用于发放个人奖励，具体使

用范围：

（一）村内绿化养护、村内道路的保洁及养护（不含镇级及

以上农村公路、公益林）；

（二）农村公厕、垃圾箱房等环卫设施管护；

（三）宅前屋后、自留地、村庄公共区域环境管护；

（四）农村架空杆线序化；

（五）公共服务设施维护；

（六）其他农村人居环境管护。

第十一条 奖励资金分配以管护实效为导向，60%为基础资

金实行全额给付，40%结合管护实效评估结果实施差异化奖励。

对于差异化奖励部分，根据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的评

估等次，按 100%、80%、60%和 0%的比例拨付。资金扣减部分，

依据实效评估结果，择优选取 10 个行政村给予一次性等额奖

励。

第十二条 区农业农村委会同区相关部门，根据《闵行区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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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人居环境管护评价标准》（见附件），对本奖励资金支持范围的

行政村开展管护实效评估，评估结果抄送区乡村振兴办各成员单

位。管护实效评估操作方法如下：

（一）日常管护（100 分）

区农业农村委、交通委、卫生健康委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水

务局等结合行业要求，依照日常管护评价标准对村庄人居环境管

护成效进行评估打分，按下列权重计入总分：

区农业农村委（30%）、区交通委（20%）、区卫生健康委（15%）、

区绿化市容局（20%）、区水务局（15%）。

（二）特色亮点（10 分）

存在以下情况可酌情加分：

1.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成效突出，如市级及以上媒体正面

报道、暗访测评成绩位列全市前列，年度形成在全市具有示范引

领作用的典型案例及模式经验的；

2.开展庭院（小三园）美化绿化，有效固化“美丽庭院”（小

三园）建设工作成效的；

3.积极响应并推进全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年度重点工

作且成效显著的；

（三）负面清单

出现管护资金使用不规范、示范村市级复核未通过、安全事

故等影响较大的负面舆情和负面事件的行政村，列为不合格。

第十三条 区级奖励资金通过区对镇财力结算下达至各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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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浦锦街道资金安排至街道年初预算），实施跨年度拨付，即：

当年预拨 60%基础资金，其余奖励资金次年根据各行政村上一年

度评估结果进行拨付。

街镇按不低于 1:1 比例落实配套奖励资金。未按规定配套，

取消下年度区级管护资金。

第十四条 街镇应当将奖励资金及时拨付至相关行政村，奖

励资金应当专款专用，严禁挪用、迟拨。各行政村在使用长效管

护资金时，应当保留档案材料以备审计、检查和追溯，档案材料

包括但不仅限于合同、拨付凭证、签收单等。

区农业农村委应根据本细则实施情况，适时组织绩效评估。

第十五条 对于审计、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严格按照财政资

金监督管理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对于情节严重或造成重大损失的，

除限期整改外，要进行通报；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线索，按照规

定移交纪检监察部门、司法机关，依法依纪追究其行政或法律责

任。

第十六条 区农业农村委结合工作职责对农村人居环境开展

日常指导，发现问题即时上传区一网统管平台，并督促街镇和村

整改。

区交通委、区卫生健康委、区绿化市容局、区水务局等区相

关部门结合工作职责，对农村人居环境管护开展巡查和指导。

第十七条 鼓励各行政村结合实际运用多样化乡村治理方式，

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村庄环境自治积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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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细则由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财政局解释。

第十九条 本细则自 2026 年 3 月 12 日起施行。原《关于印

发〈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奖励资金管理细则〉的通知》

（闵农业农村委〔2022〕33 号）同步废止。

附件：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评估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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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闵行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评估标准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工作要求 评分标准 分值

一、村容

风貌提升

（25 分）

1.全域环境整洁

房前屋后、田间地头、道路沿线、河道岸坡等干

净整洁、无乱搭乱建、乱堆乱放，建筑垃圾及时

清理。

每发现 1处乱搭乱建/乱堆乱放/建筑垃圾，

扣 0.5 分。
8分

2.危旧房屋整治
整治有碍风貌的老旧房屋、残垣断壁及安全隐患

危房。
每发现 1处未整治危旧房屋，扣 0.5 分。 4分

3.庭院环境建设
庭院干净整洁，完成市级“美丽庭院（小三园）”

建设任务并巩固成效。

庭院脏乱差每处扣0.2分；未完成建设任务，

或示范户成功巩固不达标，此项不得分。
8分

4.架空线规范管理 架空线整齐有序，无垂落、“飞线”及私拉乱接。
每发现 1个村民小组或路段存在线路凌乱、

私拉乱接，扣 0.5 分。
5分

二、生态

系统治理

（18 分）

5.水体生态清洁
村沟宅河无漂浮垃圾、淤泥堆积；水体无异味、

无黑臭；水系畅通无堵塞。

每发现1处垃圾堆积/水体黑臭/水系堵塞扣

0.5 分
3 分

6.户厕管理
无露天粪缸（池）、旱厕和简易棚厕，建立农户

厕所跟踪维护机制。

存在露天粪缸/旱厕/简易棚厕，此项不得

分。
3分

7.公厕管护 公厕设施完好、保洁到位。
区域内公厕设施损坏或保洁不达标，按比例

扣分，超过 10%扣 0.5 分。
3分

8.污水治理 生活污水规范处理，村域无污水乱排现象。 每发现 1处污水乱排，扣 0.5 分。 3分

9.垃圾收运体系 垃圾收运设施齐全、运行良好，无随意丢弃垃圾。
每发现 1处设施损坏、环境不达标或垃圾未

及时清运，扣 0.5 分。
6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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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工作要求 评分标准 分值

三、公共

基础设施

（14 分）

10.路桥维护
主路、支路无严重破损道路及危桥，局部问题及

时维修。

每发现 1处严重破损道路/危桥/未维修路

桥，扣 0.5 分。
6分

11.公共服务设施
政务、养老、文体、医疗等设施齐全、环境整洁、

运行良好。

每发现1处配置不全、面积不足或环境脏乱，

扣 0.5 分。
8分

四、乡村

景观美化

（10 分）

12.岸坡景观治理
河道岸坡采用生态驳岸（石笼、木桩等）；种植

水生植物（芦苇、睡莲等）；无水泥硬化

每发现 1处岸坡未生态化处理或硬化扣 0.3

分；植物存活率＜80%扣 0.2 分
3 分

13.田间环境整治
田间无陈年垃圾、废弃农膜、农药包装；无违规

棚舍；规范堆放秸秆农资。
每发现 1处垃圾/废弃物/违规棚舍扣 0.5分 5 分

14.绿化美化 村旁、宅旁、水旁、路旁及公共空间绿化有序。
每发现 1处绿化空秃、凌乱或长期未打理，

扣 0.5 分。
2分

五、长效

管护机制

（18 分）

15.村庄清洁行动 全域落实“五清一改”。 每 1个成效差的村民小组扣 3分。 3分

16.村民参与机制 运用多样化治理方式调动村民参与环境整治。
成效符合标准得 5分；未达标按评估细则扣

分。
5分

17.问题整改闭环 及时整改“一网统管”问题，建立自查自纠机制。
区级巡查问题率（问题数/宅基户数×100%）

每1%扣0.5分；未及时整改问题每项扣1分。
10 分

六、群众

满意度

（15 分）

18.群众满意度 群众对本村人居环境的感受及满意程度。 按照满意度相应扣减分数。 15 分

七、亮点

特色

（10 分）

19.突出成效

获市级以上媒体报道、市级测评位列全市前列、

固化“小三园”成效、推进重点工作示范案例等；
每项（次）加 1分，累计≤10 分。 10 分

活用乡土废料（磨盘、陶罐、废砖）打造景观矮

墙与田园栅栏等。

八、负面

清单
20.负面事项

管护资金使用不规范、市级相关荣誉复核未通

过、发生影响较大的负面舆情或安全事故等。
直接列为不合格。（不参与总分评级）。 ——

综合得分： —— 满分 100 分+10 分（加分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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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闵行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6 年 1月 29 日印发


